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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行政许可工作程序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规范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管理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

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省内危险

废物转移至省外的审批和省外危险废物转移入省内的审查工作工

作程序。

一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行政许可工作。

（二）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移入危险废物

单位能力核查。

（三）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危险废物

转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危险废物转移至省外。

1．移出人应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申请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（一

份）：

（1）《广东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；

（2）接受人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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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接受人提供的贮存、利用或者处置危险废物方式的说

明；

（4）移出人与接受人签订的委托协议或者合同。

移出人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上办事统一申办审批平台

提交申请，或者提交纸质申请材料至省生态环境厅。

2．移出人可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，委托人对其申请材料的

真实性负责。授权委托书应当具体载明下列事项：

（1）代理人的简要情况，包括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电话，

并提供身份证；

（2）委托事项及权限；

（3）委托代理起止日期；

（4）委托人及代理人签字（章）。

3．对于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省生态环境厅应立即

予以受理；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

人当场更正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当场或者在 5

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移出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4．省生态环境厅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根

据移出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等信息，提出初步

审核意见。初步审核同意移出的，应向危险废物接受地省级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发出跨省转移商请函；不同意移出的，书面答复移

出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省生态环境厅在收到接受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复函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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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的决定，并将相

关信息通报省交通运输厅、移出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和移入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5．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申请批准后，移出人应当按照批准跨省

转移危险废物的决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，实施危险废

物转移活动。移出人可以按照批准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决定在有

效期内多次转移危险废物。

6．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移出人应当重新提出危险废物跨省

转移申请：

（1）计划转移的危险废物的种类发生变化或者重量（数量）

超过原批准重量（数量）的；

（2）计划转移的危险废物的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方式发生变化

的；

（3）接受人发生变更或者接受人不再具备拟接受危险废物的

贮存、利用或者处置条件的。

（二）省外危险废物转移入省内审查。

省生态环境厅在接到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商请移

出意见和相关材料后，征求接受地所在地级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意见，地级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在接到省生态环境厅征询意见

函后 5个工作日内回复省生态环境厅。省生态环境厅在接到地级

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复函后 5个工作日内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

定，书面答复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将审查意见抄送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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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

三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原则

（一）危险废物跨省转移遵循就近原则。危险废物跨省转移

范围为：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广西省（自治区）；开展区域合作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；以及全国统筹布局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。

（二）省生态环境厅应遵循因地制宜、优势互补的原则，与

相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协商建立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共享、协同

处置合作机制。已建立危险废物跨省转移“白名单”合作机制的，

按照合作协议规定简化跨省转移审批程序。

（三）按照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附录豁免管理清单的规定，

危险废物转移至省外贮存、利用或处置，豁免环节为“利用、处

置”的，仍需按本程序办理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行政许可。

四、标准文书

《广东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申请表》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程序用语含义：

移出人，是指危险废物转移的起始单位，包括危险废物产生

单位、危险废物收集单位等。

接受人，是指危险废物转移的目的地单位，即危险废物的收

货人。

（二）本程序自 2022 年 月 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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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申请表
一、移出人信息

单位名称: （加盖公章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单位地址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二、接受人信息

单位名称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单位地址：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： 许可证有效期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三、危险废物信息（涉及多种危险废物的，可增加条目）

废物名称： 废物代码： 拟移出量（吨）：

有害成分名称：

形态：固态□ 半固态□ 液态□ 气态□ 其它□

危险特性：毒性□ 腐蚀性□ 易燃性□ 反应性□ 感染性□

拟包装方式：桶□ 袋 罐□ 其他

拟利用处置方式：贮存□ 利用 处置 其他

四、转移信息

拟转移期限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（转移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）

拟运输起点： 拟运输终点：

途经省份（按途经顺序列出）：

五、提交材料清单

随本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危险废物接受人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
（二）接受人提供的贮存、利用或处置危险废物方式的说明
（三）移出人与接受人签订的委托利用处置合同
（四）危险废物移出地的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

我特此确认，本申请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和材料均为真实的。我对本单位所提
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内容不实之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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